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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版序 

民法繼承編及其施行法部分條文之修正與增訂，於民國九

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於同年六月十日經

總統公布。此次修正，將以概括繼承為原則限定繼承及拋棄繼

承為例外，修正為以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為原則拋棄繼承為例外

之繼承制度，可謂是我國繼承法上之重大變革。 

本次繼承編之修正，距上次修正不過一年多，由於修正過

程極為倉促，自然產生諸多問題。本書為配合民法繼承編及其

施行法之修正，乃將相關部分予以修訂，並指出所產生之問題

點。本書之修訂，承蒙元照出版公司之協助，特此表示謝意。 

 
 

林秀雄 謹誌 

二○○九年九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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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序 

自民國七十年回國任教以來，即擔任民法繼承的教學，至

今已有二十四載。為了教學方便，著有自用講義，但並未出

版。二年前，應月旦法學教室編輯部之邀，撰寫繼承法基礎講

座，乃依條文之編排順序，就民法繼承編之相關問題，予以體

系化的介紹，並以連載方式刊出。今將之修正、調整後，予以

出版。 

本書著重在法解釋論，為使讀者容易理解與掌握爭點，乃

就相關學說予以介紹，加以詳述，並抒己見。實務見解，則列

於註中，以便參照。至於外國立法例之比較、法制史之發展等

立法論或制度論，則另以專門論文論述之。 

繼承法之研究，須兼具財產法與身分法之學理基礎，始能

竟其功，其學問之浩瀚，非個人能力之所及。其中，深奧難解

之問題，不在少數，本於知之為知之、不知為不知之態度，對

於超越個人能力之問題，暫時避而不論，待他日獲得結論時，

再加以補充。本書中之個人見解，雖為著者長期思考之結晶，

但因個人才疏學淺，錯誤在所難免，尚祈先進不吝指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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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人李玲玲女士，任教於東吳大學法律系，著者於撰寫本

書時，遇有問題無法突破，均會與其討論，因此，其中之部分

見解，係共同研究之成果。本書得以完成，其功不可沒，特此

附記，以表謝意。東吳大學法律專業碩士班施旻孝同學負責大

部分之繕打及排版，備極辛勞。輔仁大學法律系碩士班陳明楷

同學，協助遺贈部分之繕打，政治大學法律系博士班葉光洲律

師，幫忙校對工作。因為他們的協助，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，

在此表示謝意。另元照出版公司傾力協助、規劃本書之出版事

宜，併此致謝。 

著者在家族法學之研究上，受到立石芳枝博士與山崎賢一

教授之啟迪與教導，今二位恩師雖已仙逝，但師恩不敢忘，謹

以此書紀念，並表追思之情。 

 

 

 

 

林秀雄 謹誌於仰德書齋 

二○○五年十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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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章 緒論 1 

 

第一章 緒 論 

第一節 繼承之根據 

第一項 總 說 
所謂繼承，係指人死亡時，由其親屬或配偶包括的承繼其遺產

之謂也。一般而言，在不承認有私有財產之社會，無繼承之標的

物，因此無繼承之可能，反之，承認得擁有私有財產時，則人一死

亡，勢必產生其私有財產之繼承，可知，繼承制度與私有財產制度

有密切之關係。 

近代法確立個人自由意思之尊重與所有權絕對原則之同時，亦

確立了以財產繼承為中心之繼承制度，惟並非自古以來即以財產繼

承為中心。在古時受靈魂不滅宗教信仰之影響，祭祀祖先為家族結

合之中心，而家長即代表祖先之靈，於此時代，重視祭祀之繼承，

乃當然之理，亦即無祭祀即無繼承。而在封建社會裡，身分繼承乃

重要之繼承型態。祭祀繼承或身分繼承並非與財產繼承無關，於祭

祀繼承之場合，與祭祀結合之家產繼承，寧可謂乃繼承之重心，而

身分繼承之背後亦隱藏著財產繼承。以古中國為例，祭祀繼承與人

格之承繼有密切之關係，於古中國人之心中，父子乃分形同氣，父

與子在一般的現象上，是分離的兩個個體，在本源上卻是生命的連

續，祖先之生命是繼續生存於子孫之中，子為父之人格之延長，於

父之生存時，子之人格為父之人格所吸收，因此，子並無財產能

力。父死亡後，其肉體雖然消滅，但人格卻繼續存在於子孫之上，

亦即所謂人格之承繼。子繼承父一切之權利義務，除祭祀祖先之義

務外，父一切之財產上之權利義務，亦由子包括的承繼。若子有數

人時，因其皆來自父之血緣，因此皆以平等資格來繼承父之遺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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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應繼分為均分，此即為兄弟均分之原則
1
。 

由於封建社會之崩潰，使得原本附著於人格繼承、身分繼承之

財產繼承，能獨立而存在。近代以來之繼承制度，既為純粹之財產

繼承，則繼承之根據，不應求之於人格之繼承，而另有其近代意

義。 

第二項 我國民法上關於繼承之根據 
我國學說關於繼承根據之見解，眾說紛紜，大致上可整理為八

說，亦即一、人性公益說
2
。二、社會安全共同需要說

3
。三、維持社

會安全說
4
。四、意思說

5
。五、遺意與親屬共同生活必要說

6
。六、

無主財產歸屬說
7
。七、繼承人生活保障與社會交易安全保護說

8
。

八、綜合說
9
。為明確繼承制度與繼承權根據之不同，乃就二者之根

據分別敘述如下： 

一、繼承制度之根據 

（一）避免無主財產之產生 

近代推翻封建社會以後，確立民法之三大基本原則，亦即所有

權絕對、契約自由、過失責任，依所有權絕對之原則，而導出所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滋賀秀三，中國家族法の原理129-136頁。 
2 郁嶷，繼承法要論9-11頁。 
3 李宜琛，現行繼承法論2-3頁；羅鼎，民法繼承論19-20頁。 
4 劉含章，民法繼承編實用8-9頁。 
5 胡長清，中國民法繼承論21頁。 
6 范揚，繼承法要義27頁。 
7 戴炎輝、戴東雄，繼承法4-5頁。 
8 陳棋炎、黃宗樂、郭振恭，民法繼承新論（修訂二版）4-6頁。 
9 史尚寬，繼承法論3-6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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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絕對不可侵，亦即對他人之所有物不可任意加以掠奪，則依反面

解釋，對於不屬於他人之所有物，即無主物，即可加以占有，甚至

據為己有（民法八○二）。又封建社會崩潰後，農奴制度隨之消

除，取而代之乃確立權利能力制度，亦即任何出生於自然界之人

類，均有得作為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主體之能力，此即為權利能力。

原則上任何之物均應有其歸屬，而其歸屬於人之力量，並非外在物

理之腕力，而為權利能力，惟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、終於死亡

（民法六）。人一死亡，即失去權利能力，權利能力一失，則本來

歸屬於人之物，尤其是動產，即離其主體而成為無主物，此時無主

之財產即為眾人爭奪之對象，社會秩序將無法維持，因此，為防止

無主物之產生，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必須在死亡之瞬間，將其遺產或

遺體自動歸屬於生存之人，而如何使遺產歸屬於繼承人之法統制，

即為近代繼承制度之主要任務及根本課題
10
。我國民法第一一四七條

規定，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，此即為當然繼承主義，民法第

一一四八條規定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

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，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

者，不在此限，此即為概括繼承主義。亦即，不待繼承人之承認，

而當然開始繼承被繼承人所遺留下來之財產上一切權利義務，我國

民法採當然繼承主義及概括繼承主義之根本理念即在此。由此可

知，我國民法上之當然繼承主義、概括繼承主義，並非基於人格繼

承、父債子還之觀念，而係為避免無主物之產生，迴避無主物之先

占，而不得不由法定繼承人當然繼承被繼承人一切財產上之權利義

務。惟若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全都拋棄繼承時，仍可能產生無

主物，因此民法乃規定繼承開始時，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，由親屬

會議於一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，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沼正也，「理論相續法學」與える強制と奪う強制88-90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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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由，向法院報明（民法一一七七）。並由法院依公示催告程

序，定六個月以上之期限，公告繼承人，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。

於搜索繼承人之同時，並由遺產管理人進行清償債務或交付遺贈物

之職務，於搜索繼承人之期限屆滿，而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，其遺

產於清償債務並交付遺贈物後如有賸餘，則歸屬國庫（民法一一八

五）。至於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，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

不明，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，準用關於無人承認

繼承之規定（民法一一七六Ⅵ）。由此可知，我國民法關於無人承

認繼承之規定，亦為迴避無主物之產生而設置。 

（二）貫徹遺囑之自由 

實施私有財產制度，自應承認處分私有財產之自由，此所有權

絕對之原則，亦承認私有財產之主體於死亡前得以遺囑自由處分其

遺產。亦即所有權絕對原則，由生前貫徹至死後，若無遺囑時，則

由法律規定其遺產之歸屬，我國民法繼承編於遺囑之章節中，承認

被繼承人得以遺囑自由處分其遺產，其理由即在此。且為確保遺囑

人遺囑之自由，乃規定繼承人若以詐欺脅迫之方法，而使被繼承人

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使其撤回或變更之者，或妨礙被繼承人為關於

繼承之遺囑或妨礙其撤回或變更之者，或偽造、變造、隱匿、湮滅

被繼承人關於繼承之遺囑者等情形，令繼承人喪失其繼承權（民法

一一四五Ⅰ）。又處分遺產須不違背關於特留分之規定（民

法一一八七），此特留分制度亦屬所有權絕對原則之限制。 

（三）保護交易之安全 

我國民法採當然繼承主義之主要理由，除前述所謂迴避無主物

之產生以外，另外尚含有保護交易安全之意義。亦即，被繼承人死

亡後，若無人承繼其生前所負之債務時，其債權人之權利將無法受

到保障，因此規定，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之同時，亦

繼承其債務，且規定共同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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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產為限，負連帶責任（民法一一五三Ⅰ）。惟被繼承人之債務過

多時，對繼承人而言，不僅生活無法獲得保障，反而陷入生活窮困

之狀態，因此，一方面顧慮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利益，另一方面亦

應保障繼承人之利益，乃規定原則上繼承人概括繼承被繼承人之債

務（民法一一四八Ⅰ），但另規定繼承人僅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

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（民法一一四八Ⅱ），亦得選擇拋棄其繼承

權，脫離繼承關係（民法一一七四Ⅰ）。 

二、繼承權之根據 

我國民法為避免無主物之產生、貫徹遺囑之自由及保障交易之

安全而設置繼承制度，同時規定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

母、兄弟姊妹、祖父母或配偶為法定繼承人（民法一一三八）。惟

被繼承人之親屬或配偶何以對於遺產享有繼承權，其根據何在？有

待明確。基本上繼承權之根據有三，茲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對遺產貢獻之評價 

於農業、漁業、商業等家庭中，家中構成員共同工作所蓄積之

財產，往往歸屬於一人，該財產並非由其一人勞力所得而成，尚含

有其配偶、子女直接或間接之協力，因此，表面上為單獨所有之狀

態，實質上為潛在之共有關係，而財產名義人死亡時，由其配偶、

子女共同繼承，即在評價其對遺產之貢獻
11
。尤其是承認配偶繼承權

之主要根據，即在此。 

（二）繼承人生活之保障 

繼承人或因尚未成年，對被繼承人遺產之形成，並無任何貢

獻，反而為被繼承人生前所扶養，扶養義務人死亡時，為保障其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中川善之助，註釋民法（24）25-26頁。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561



6 繼承法講義 

扶養之人之生活，乃賦予繼承權，使其得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以維

持生活。 

（三）被繼承人意思之推測 

私有財產制度建構在人類本能之利己心上，而所有權人往往希

望於死亡後，將其財產留給其最親近之親屬，因此承認遺囑之自

由，若未立遺囑而死亡時，立法者乃推測被繼承人之意思，以定法

定繼承人之資格與順序
12
。又民法規定直系血親卑親屬、父母、兄弟

姊妹、祖父母為法定繼承人，除上述具有合理性之根據外，尚含有

非合理性之血緣神秘思想
13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
史尚寬，前揭書3頁。 

13
鈴木祿彌，相續法講義302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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